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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开除蹭饭女工”
谁给了企业任性的理由

黄江某公司饭堂厨工刘阿姨
因当天生病，从公司打包两份米
饭回宿舍，竟被公司认定为盗窃
并遭解雇。刘女士提起劳动仲裁
胜诉后，公司不服，起诉至东莞
市第三人民法院。日前，法院一
审认定公司解雇违法，判令赔偿
刘阿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
济赔偿金 6 万余元。（7月8日《广
州日报》）

作为一家正规企业，制定一些规
章制度，去规范员工的行为，是非常
必要的。对于违反管理制度的员工，
给予相应的处罚，也无可厚非。问题
是，公司食堂一名女厨工，因身体不
适，未在食堂就餐，打包两份米饭带
回宿舍，公司便给其强加上盗窃财物
的“罪名”，并给予开除的最重处罚，
这种处罚明显有失妥当。

毕竟其拿走饭菜，事出有因，即
使存在“蹭饭”行为，也未造成任何后
果，给予批评教育、口头警告或一定
经济处罚即可，大可不必砸碎女厨工
赖以生存的饭碗。更重要的是，这家

公司开除刘阿姨是以所谓的盗窃名
义。而事实上，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
认定公民是否盗窃，作为一家公司即
使怀疑员工，也只有诉诸法律手段。

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司赔偿刘阿姨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还只是一方面，对刘
阿姨的名誉侵权也应该承担相应的
责任并给予赔偿。□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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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
根本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心中始终装着老百
姓”“真正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
务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向县委书记们
提出的四点要求中，“做群众的贴心
人”，明确指出了好干部的价值追求、
行动方向。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
姓。干部干得怎么样，分量有多重，不
是靠自己说出来的，而是在老百姓心里
称出来的。焦裕禄在兰考工作470天，
树起一座县委书记的不朽丰碑；谷文昌
尽管已去世 34 年，但在百姓心里留下

无尽思念。人民群众为什么没有忘记
他们？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因
为他们为群众办了实事。百姓谁不爱
好官？这是群众永恒的期盼，更是共产
党人须臾不可忘记的使命。

这次受到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有
的“把脚印留在基层，把口碑立在民
心”，有的甘当为群众排忧解难的“靠
山”，有的一心带领群众“拔穷根、开富
路”。正是因为他们视群众为家人、视
民生为家事，顺民意、解民忧、暖民心、
惠民生，才赢得了群众口碑，受到社会
广泛赞誉。领导干部向先进看齐，做群
众的贴心人，就要学习这种赤诚的为民

情怀，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开展
工作的最高标准，将改善民生、造福群
众作为第一追求，不断增强为群众服务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群众工
作，就要将心比心、换取真心。心系群
众，就要落到为民造福上来，群众想什
么，我们就干什么，把群众呼声、群众
需求作为干事创业的第一信号，把群
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目标，把事情
办到群众心坎上。“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各级领导干部手中
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
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没有群

众的认可，我们什么都不是。树立正确
的权力观、政绩观，对个人名利想得透、
看得淡，对群众利益想得多、看得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多做
雪中送炭的暖心事，多下啃硬骨头的苦
功夫，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为民服务是好干部的底色，也是共
产党人最响亮的政治宣言。今天，在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征程
上，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心中有民，切实
担当起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的重任。以
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我
们就一定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政绩。

做群众的贴心人
——三论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微话题@
防远光灯
你会挂魔鬼面具吗？

@人民网：最近，号称专治夜间
乱用远光灯的“魔鬼面具”走红。将
面具放在车后排挡风玻璃上，当有
后车开远光灯，“鬼脸”就会显现，格
外吓人。法律人士提醒，“以暴制
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觉
得呢？

怕被吓到
好好遵守交通规则不就行了

@自行车尾气：城市道路异常
使用灯光有隐患吗，有处罚吗，说到
底悬挂这种面具只是因为对乱用远
光灯投诉无门。

@卡族小海：这个方法其实很
有创意，比起讨论悬挂“魔鬼面具”
是否恰当，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整
治车辆乱用远光灯的问题。

@夕颜就是爱画画：这个办法
我觉得可行，怕被吓到，好好遵守交
通规则不就行了？

主意虽然不错
但造成事故要担责

@茶米兔：主意虽然不错，但真
有人吓到，惊慌失措之下发生追尾
等事故，岂不是起了反作用？

@空谷幽兰：从法律上来看，若
后车按照交通规则正常使用远光，
却被面具吓坏造成操作失控，前车
司机难免要承担责任。而如果后车
司机违规使用远光灯，也因面具因
素导致操作失控，也要根据双方过
错大小划分责任。换言之，这一“魔
鬼面具”的治理作用没购买者想的
那么好，真正治理远光还是要寄希
望于完善的相关法律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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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姑饼干”养胃广告扇了谁的耳光？
李先生由于胃部不适，在北京

一家超市购买了“江中猴姑饼干”，
食用后发现其与普通饼干无异，李
先生认为该产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
药品，宣传上属于误导消费者，故起
诉销售者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者江西食方食坊中药食
品公司、广告代言人徐静蕾等被告
要求 10 倍赔偿货款共计 7830 元。
（7月8日《广州日报》）

“猴姑饼干”主打养胃宣传，消费
者吃了结果不养胃。从《广告法》来
看，“猴姑饼干”的广告宣传已构成夸
大产品功能。再加上，产品的推广过
程中，徐静蕾代言的介入让这种宣传
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换言之，原来
接触“猴姑饼干”的消费者本没有现
在多，但鉴于明星影响力，以及消费
者对名人的信任，一款饼干，获得了
超越“平凡饼干”的生命力。

但可惜的是，明星代言并非真的
具有点石成金的能力。“猴姑饼干”既
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在备案上
只属于食品。这就是说，它所谓的养
胃功能事实上缺乏权威认证。消费
者拿来“猴姑饼干”吃可以，真拿来养
胃注定承载不起这样的厚望。而为何
有消费者选择它来养胃，更多的是轻
信了商家宣传与明星的信誉。在没有
试吃的情况下，除了看它的广告词和
商品介绍，又怎能知道它的效果？

消费者之所以上当，还有“猴姑
饼干”披上了猴头姑外衣的因素。但
事实上，近年来，有不少食品营养专
家质疑猴头菇的养生效果。中国营
养学会常务理事李淑媛就曾表示：

“猴头菇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系统抵
抗力,但是在饼干中加入这种成分,能
否达到所宣称的功效存在很多不确
定性。”忽略了此，刻意宣传养胃功

能，难洗夸大功能嫌疑。
“猴姑饼干”如果真养胃，那就不

能作为食品类产品销售，而是作为药
品或保健食品销售。但事实上，早在
2014 年《新京报》的报道中，就发现

“猴姑饼干”并没有保健类食品的“蓝
帽子”标志，而根据饼干包装上的信
息反映，该款饼干类产品也的确属于
食品。换言之，“猴姑饼干”的生产方
是以食品的名义宣扬其养胃功能，所
谓“胃不好，总是不舒服？猴姑饼干，
猴头菇制成，养胃；上午吃一点，下午
吃一点”的广告词，更让人误解是药
品。因此，除销售者的责任需根据其
有无主观过失衡量外，作为“猴姑饼
干”的代言人与生产者江西食方食坊
中药食品公司以及负责审批该广告
的相关部门都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
责任，向消费者交出一份满意的答
卷。□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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